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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,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越来越频繁地遭

遇美国政府实施的国家安全审查。同时, 美国政府在近年出台了

一系列法案及条例, 加强该方面的管控。笔者拟通过本文, 简要

介绍美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审查的规则及审查逻辑, 并对相关审

查要点进行梳理及提示。 

 

根据《国防生产法案》第 721 节、《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》 (FINSA) 

等法规,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(CFIUS,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跨政

府部门机构) 对外国投资者的交易 (包括自愿通知及非自愿通知) 

进行国家安全审查。2018 年, 美国通过《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

化法案》 (FIRRMA) 和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》 (ECRA) , 扩大了

CFIUS 的权限, 特别是对外国资本投资美国敏感行业或获取新技

术的管控。2020年, 美国通过一系列新条例, 进一步确定了CFIUS

对于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的管辖范围与程序。 

 

审查重点 

 

CFIUS 一般会从商业性质和外国实体的性质两个方面出发, 结合

以下因素, 分析其审查的每一笔交易是否涉及“国家安全”: (1) 

与美国国防生产需求、人力资源、产品、技术、材料以及其他物

资和服务等相关的; (2) 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受外国公民控制, 

进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能力的; (3) 与特定国家的交易对军用物

品、设备或技术有潜在影响的, 或美国国防部认定对美国的利益

构成了潜在的地区军事威胁的, 或涉及核不扩散特别国家名单

中的国家和地区的; (4) 影响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国际技术领导

地位的; (5) 对美国重要基础设施 (包括主要的能源资产)、关键

技术存在潜在国家安全相关的影响的; (6) 该交易是否会导致美

国企业被外国政府控制, 或导致被外国政府控制的/代表外国政

府行事的实体控制, 以及相关国家遵守防扩散控制制度的记录

和与美国反恐合作的记录; (7) 该交易具有军事应用技术的转运

或转移的潜力; (8) 潜在影响美国对能源和其他关键资源及材料

需求的长期预测的; 以及 (9) 其他因素, 如总统或 CFIUS 确定为

适当的、一般的或与特定的审查或调查有关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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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提示 

 

基于上述 CFIUS 审查重点, 笔者建议中国企业宜提前评估以下因素, 识别风险后依情况将外资审查通过作

为交易的交割条件以降低投资损失。 

 

1. 目标公司的行业与业务:  (1) 是否生产、拥有或者处理任何受美国《国际贸易与武器条例》(ITAR) 或

《出口管制条例》(EAR) 管辖的物品、软件或技术。为判明这一事实, 除审查目标公司提供的产品出

口管制分类编号 (ECCN) 外, 还应要求目标公司说明产品分类的标准, 以防止因错误分类导致的分

析偏差风险; (2) 是否涉及“关键技术”、敏感数据、生物科技、人工智能、通讯、金融、房地产等领

域, 如果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涉及的业务与 ECRA 管制的“新兴技术”有关, 特别是新材料技术、机器

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《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规划》(该规划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关注) 中提及的重

点领域技术, 应当特别关注该等新兴技术对投资活动的影响。 

 

2. 目标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业务: (1) 查明目标公司过往五年是否为“政府合同”的一方, 即为美国

政府直接或间接供应产品或服务, 包括作为分包商或其他层级供应商。特别是, 目标公司是否为美国

政府某项产品或服务的唯一供应商或者主要供应商。为此目的, 应要求目标公司提供“商业和政府实

体代码 (CAGE Code) ”, 作进一步核查; (2) 目标公司在履行政府合同过程中, 是否使用到美国政府

提供的技术, 或者与美国实体 (州政府或市政府) 订立联合研发协议; (3) 目标公司是否(曾)参与国防

部主导的“美国国家工业安全计划(NISP) ”, 如是, 应要求目标公司提供其因参与 NISP 而获得的敏

感或保密技术或信息。 

 

3. 其他因素: (1) 目标公司地理位置, 如目标公司用于行政办公、研发、生产、服务和维修的场所、仓储

物流设施、闲置土地或楼宇等, 是否在空港或海港区域之内; (2) 目标公司是否与美国高校等研究机

构进行研发合作; (3) 目标公司是否涉及收集敏感的个人可识别信息, 收集持有大量美国人(大于 100

万人)的可识别信息, 或收集持有美国人基因等特殊可识别信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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